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28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閻道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偉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951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

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56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如下：

　　主　文

閻道至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使犯人隱避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

臺幣伍拾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指定之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

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及扣案行動電話壹支（廠

牌：iPhone、含SIM卡壹張）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

就證據名稱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

審易卷第56頁）。

二、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於偵查期間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犯罪嫌疑人偵

訊所陳而得悉偵查中秘密事項洩漏予其他共犯，並指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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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共犯將聯繫犯罪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以隱匿該案相關

共犯之行為所為，分別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非公務員洩漏

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及刑法第164條第1項使犯人隱避

罪。

（二）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嫌疑人於調查局、檢察官

偵查中詢問時陪詢，而得悉相關本件犯行相關嫌疑人供述

內容、證據資料後，即將所受告知嫌疑人供述內容、相關

證據資料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所為，為間接正犯。

（三）數罪：

　　　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公訴意旨認屬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顯有誤

會。

（四）審酌被告為執業律師，本應自律自治，誠正信實執行職

務，維護信譽，遵守法律倫理規範，並維護社會公益，竟

利用偵查中擔任辯護人之機會，將偵查中應秘密之事項，

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甚至指導湮滅相關罪證之方式使

犯人隱蔽，違反偵查不公開，並侵害司法發現真實、公正

性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回犯罪

所得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

稽（本院卷第62頁），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對於司法偵查相關案件之影響程

度，兼衡被告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審酌被告上開2罪所侵害法益情狀，各次犯罪類

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犯罪時間近接，且對象同

一，責任非難程度，復衡酌刑罰經濟，受矯治之程度，以

及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

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五）附負擔緩刑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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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2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定有明文。其次，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

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亦即，緩刑

制度係基於刑罰之特別預防，為促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

初犯改過自新而設，新法且增設附條件緩刑之條件，命行

為人為一定行為，其有違反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

4款之規定，具有撤銷緩刑之效力，可知該規定係基於個

別預防、鼓勵自新及復歸社會為目的，避免嚴刑峻罰，法

內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裁

量，務期裁判結果，臻致合情、合理、合法之理想。故是

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

屬法院裁量之範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非字第252號、10

3年度台上字第1325號、101年度台非字第86號、102年度

台上字第304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586號刑事判決要旨

參照）。

　 2、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可徵被告因一時失

慮而為本件犯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交犯罪所

得，顯有悔意，可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

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並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使

被告得以改過恪遵法令，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3年，併審酌被告

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方式，所為致司法機關

偵查之影響，為督促被告恪遵法令，維護律師為在野法曹

亦同應維護社會公義之目的，避免再犯，併依刑法第74條

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1年內之緩刑期間，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

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

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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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

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遵守

上開所諭知緩刑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訴法

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之

相關規定，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三、沒收：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本件犯行獲得報酬20萬元，

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證人蔣文舜、林靖涵、薛筱薰等

人陳述相符，足認被告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而被告已

於113年3月26日將上開犯罪所得20萬元繳交國庫，有本院

收受訴訟款項通知、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按

（本院審易卷第61至62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但

被告已自動繳交國庫，故不另為追徵之諭知。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

　 1、按供犯罪所用，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

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葉丞恩案

卷資料（誤載為葉承恩），為被告所有並為本件犯行使

用，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扣案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

e，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被

告雖否認使用扣案行動電話為本件犯行使用，然據證人蔣

文舜、林靖涵、尤文桀等人所述，均利用行動電話下載通

訊軟體LINE、FaceTime等與被告聯繫有關犯罪嫌疑人葉丞

恩於其涉犯毒品案件於調查局、檢查官偵查中之陳述事

宜，且扣案被告之行動電話並有其與事務所人員以LINE聯

繫列印資料，即由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收受本件律師費即

報酬20萬元事宜之對話列印資料在卷可按（偵查卷第15至

16頁），可徵扣案行動電話為被告所有，並供本件犯行使

用之物甚明，被告雖稱其更換過2次行動電話，但未提出

釋明資料，難以採信，是扣案行動電話1支部分亦依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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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諭知沒收。　　　

　 2、至於扣案被告與高珮騰LINE對紀錄截圖，為調查人員偵辦

本案列印之證據資料，難認為被告供本件犯行使用，另扣

案被告所有iPad平版電腦、電腦備份硬碟等物部分，被告

均否認上開扣案物為本件犯行使用，且均經鑑識，但未查

獲與本件犯行相關資料，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袋、拆

封紀錄等翻拍照片附卷可按（偵查卷第357、361頁)，故

鈞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450條第1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

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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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

　　被　　　告　閻道至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閻道至為執業律師，明知應依法執行訴訟業務，並應合於律

師倫理規範，不得有矇蔽欺罔之行為、不得為刻意阻礙真實

發現之行為、不得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不得以違反公共秩

序、善良風俗或有損律師尊嚴與信譽之方法受理業務，且依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

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予執行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明

知蔣文舜(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涉犯運輸

第二級毒品等罪嫌，遭本署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偵查，竟仍於民國112年3月23日

因受蔣文舜委託收受費用新臺幣(下同)20萬元，擔任葉丞恩

涉犯本署偵辦之112年度偵字第12050號(涉犯運輸第二級毒

品等罪嫌，業經起訴)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案件之選任辯

護人，明知於偵查中獲知之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

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使犯人蔣文

舜隱避之犯意，於112年3月24日由閻道至指示不知情之尤文

粲律師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陪同葉丞恩製作偵詢筆

錄，復至本署製作偵訊筆錄，另陪同至羈押庭庭訊，並於尤

文粲律師將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閻道至後，遂透過

行動電話與蔣文舜聯繫，將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

游綽號「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為「boss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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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oud.com」，暱稱為「蔣哥」等供詞告知蔣文舜，並

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將檢察官尚在偵查中案

件應秘密之偵查內容，洩漏予未到案之蔣文舜，使其得以知

悉偵查過程、內容、目前掌握之事證，以事先勾串同案共犯

及證人，並先行將行動電話丟棄以湮滅相關事證，以增加檢

調單位查緝難度，以此方式使蔣文舜隱避。嗣經司法警察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閻道至之住居所、執業

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

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

1個，而悉上情。

二、案經本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閻道至於調詢及偵訊

中之供述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

承不諱。

2、證明被告明知偵查中內容不

得告知證人葉丞恩以外之人

之事實。

3、證明被告受證人蔣文舜委託

收受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

恩製作偵查中筆錄，隨即指

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製作

筆錄，並於證人尤文粲律師

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

容回報給被告後，將證人葉

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

上游「蔣幹」及其所使用之

FaceTime帳號等供詞告知證

人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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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之事

實。

2 證人尤文律師於調詢及偵

訊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

師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

中筆錄，並將證人葉丞恩偵

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之

事實。

2、證明不得將偵查中案件情形

告知案件無關之委託人之事

實。

3 證人蔣文舜於調詢及偵訊

中之證述

1、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

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

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

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

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得知證人葉丞恩

偵查中供述內容後，告知證

人蔣文舜，並告知其行動電

話不能留之事實。

4 證人葉丞恩、唐欣鈺、張

紜榕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

述

1、證明證人葉丞恩因運輸毒品

案件遭拘提後，證人林靖涵

與證人唐欣鈺聯繫，提供被

告聯絡方式，請證人張紜榕

直接與被告聯繫，且毋庸支

付律師費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

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

製作筆錄，證人葉丞恩遭裁

定羈押禁見後，被告曾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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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律見

之事實。

5 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

俊偉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

述

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

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

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

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

之事實。

6 本署112年度偵字第1205

0、19420號等案號起訴書

及卷內事證：證人葉丞恩

於調詢、偵訊及羈押庭中

之筆錄、委任狀影本、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押票影

本、解除委任狀、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

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

品目錄表、證人林靖涵扣

案行動電話對話紀錄擷

圖、與被告聯繫FaceTime

帳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

1、證明被告、證人尤文粲律師

與證人葉丞恩簽立委任狀，

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

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證人蔣文舜透過證人薛

筱薰、林靖涵與證人葉丞恩

之女友、母親即證人唐欣

鈺、張紜榕聯繫，支出律師

費委任被告陪同證人葉丞恩

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3、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

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

製作筆錄回報後，將偵查中

內容透過行動電話告知證人

蔣文舜之事實。

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

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

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

扣押物品目錄表、時間軸

摘要表、閱卷聲請書、法

務部○○○○○○○○接

見明細表、被告與案外人

高珮騰對話紀錄擷圖

1、證明自被告之住居所、執業

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

索，扣得上開物品之事實。

2、證明被告收受證人蔣文舜之

律師費後，指示證人尤文粲

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

恩製作筆錄後回報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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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

外之秘密及同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等罪嫌。被

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使犯

人隱避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

重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處斷。扣案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

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

個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復被告因前開犯行而獲取之20萬元為犯

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同條第3項

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江宇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3、證明被告曾至法務部○○○

○○○○○律見證人葉丞恩

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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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28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閻道至








選任辯護人  楊偉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56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閻道至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使犯人隱避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拾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及扣案行動電話壹支（廠牌：iPhone、含SIM卡壹張）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就證據名稱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審易卷第56頁）。
二、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於偵查期間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犯罪嫌疑人偵訊所陳而得悉偵查中秘密事項洩漏予其他共犯，並指示相關共犯將聯繫犯罪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以隱匿該案相關共犯之行為所為，分別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及刑法第164條第1項使犯人隱避罪。
（二）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嫌疑人於調查局、檢察官偵查中詢問時陪詢，而得悉相關本件犯行相關嫌疑人供述內容、證據資料後，即將所受告知嫌疑人供述內容、相關證據資料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所為，為間接正犯。
（三）數罪：
　　　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屬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顯有誤會。
（四）審酌被告為執業律師，本應自律自治，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信譽，遵守法律倫理規範，並維護社會公益，竟利用偵查中擔任辯護人之機會，將偵查中應秘密之事項，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甚至指導湮滅相關罪證之方式使犯人隱蔽，違反偵查不公開，並侵害司法發現真實、公正性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回犯罪所得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稽（本院卷第62頁），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對於司法偵查相關案件之影響程度，兼衡被告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審酌被告上開2罪所侵害法益情狀，各次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犯罪時間近接，且對象同一，責任非難程度，復衡酌刑罰經濟，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附負擔緩刑之諭知：
　 1、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其次，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亦即，緩刑制度係基於刑罰之特別預防，為促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新法且增設附條件緩刑之條件，命行為人為一定行為，其有違反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具有撤銷緩刑之效力，可知該規定係基於個別預防、鼓勵自新及復歸社會為目的，避免嚴刑峻罰，法內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裁量，務期裁判結果，臻致合情、合理、合法之理想。故是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屬法院裁量之範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非字第252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325號、101年度台非字第8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4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586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可徵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交犯罪所得，顯有悔意，可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並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使被告得以改過恪遵法令，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3年，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方式，所為致司法機關偵查之影響，為督促被告恪遵法令，維護律師為在野法曹亦同應維護社會公義之目的，避免再犯，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之緩刑期間，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夠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遵守上開所諭知緩刑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訴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之相關規定，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三、沒收：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本件犯行獲得報酬20萬元，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證人蔣文舜、林靖涵、薛筱薰等人陳述相符，足認被告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而被告已於113年3月26日將上開犯罪所得20萬元繳交國庫，有本院收受訴訟款項通知、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按（本院審易卷第61至62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但被告已自動繳交國庫，故不另為追徵之諭知。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
　 1、按供犯罪所用，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葉丞恩案卷資料（誤載為葉承恩），為被告所有並為本件犯行使用，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扣案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被告雖否認使用扣案行動電話為本件犯行使用，然據證人蔣文舜、林靖涵、尤文桀等人所述，均利用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FaceTime等與被告聯繫有關犯罪嫌疑人葉丞恩於其涉犯毒品案件於調查局、檢查官偵查中之陳述事宜，且扣案被告之行動電話並有其與事務所人員以LINE聯繫列印資料，即由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收受本件律師費即報酬20萬元事宜之對話列印資料在卷可按（偵查卷第15至16頁），可徵扣案行動電話為被告所有，並供本件犯行使用之物甚明，被告雖稱其更換過2次行動電話，但未提出釋明資料，難以採信，是扣案行動電話1支部分亦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2、至於扣案被告與高珮騰LINE對紀錄截圖，為調查人員偵辦本案列印之證據資料，難認為被告供本件犯行使用，另扣案被告所有iPad平版電腦、電腦備份硬碟等物部分，被告均否認上開扣案物為本件犯行使用，且均經鑑識，但未查獲與本件犯行相關資料，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袋、拆封紀錄等翻拍照片附卷可按（偵查卷第357、361頁)，故鈞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
　　被　　　告　閻道至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閻道至為執業律師，明知應依法執行訴訟業務，並應合於律師倫理規範，不得有矇蔽欺罔之行為、不得為刻意阻礙真實發現之行為、不得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不得以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有損律師尊嚴與信譽之方法受理業務，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予執行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明知蔣文舜(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遭本署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偵查，竟仍於民國112年3月23日因受蔣文舜委託收受費用新臺幣(下同)20萬元，擔任葉丞恩涉犯本署偵辦之112年度偵字第12050號(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案件之選任辯護人，明知於偵查中獲知之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使犯人蔣文舜隱避之犯意，於112年3月24日由閻道至指示不知情之尤文粲律師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陪同葉丞恩製作偵詢筆錄，復至本署製作偵訊筆錄，另陪同至羈押庭庭訊，並於尤文粲律師將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閻道至後，遂透過行動電話與蔣文舜聯繫，將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游綽號「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為「boss000000000000oud.com」，暱稱為「蔣哥」等供詞告知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將檢察官尚在偵查中案件應秘密之偵查內容，洩漏予未到案之蔣文舜，使其得以知悉偵查過程、內容、目前掌握之事證，以事先勾串同案共犯及證人，並先行將行動電話丟棄以湮滅相關事證，以增加檢調單位查緝難度，以此方式使蔣文舜隱避。嗣經司法警察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閻道至之住居所、執業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個，而悉上情。
二、案經本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閻道至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
2、證明被告明知偵查中內容不得告知證人葉丞恩以外之人之事實。
3、證明被告受證人蔣文舜委託收受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隨即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製作筆錄，並於證人尤文粲律師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後，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游「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等供詞告知證人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之事實。



		2

		證人尤文律師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並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之事實。
2、證明不得將偵查中案件情形告知案件無關之委託人之事實。



		3

		證人蔣文舜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得知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後，告知證人蔣文舜，並告知其行動電話不能留之事實。



		4

		證人葉丞恩、唐欣鈺、張紜榕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證明證人葉丞恩因運輸毒品案件遭拘提後，證人林靖涵與證人唐欣鈺聯繫，提供被告聯絡方式，請證人張紜榕直接與被告聯繫，且毋庸支付律師費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證人葉丞恩遭裁定羈押禁見後，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之事實。



		5

		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6

		本署112年度偵字第12050、19420號等案號起訴書及卷內事證：證人葉丞恩於調詢、偵訊及羈押庭中之筆錄、委任狀影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押票影本、解除委任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證人林靖涵扣案行動電話對話紀錄擷圖、與被告聯繫FaceTime帳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

		1、證明被告、證人尤文粲律師與證人葉丞恩簽立委任狀，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證人蔣文舜透過證人薛筱薰、林靖涵與證人葉丞恩之女友、母親即證人唐欣鈺、張紜榕聯繫，支出律師費委任被告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3、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回報後，將偵查中內容透過行動電話告知證人蔣文舜之事實。



		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時間軸摘要表、閱卷聲請書、法務部○○○○○○○○接見明細表、被告與案外人高珮騰對話紀錄擷圖

		1、證明自被告之住居所、執業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上開物品之事實。
2、證明被告收受證人蔣文舜之律師費後，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後回報之事實。
3、證明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證人葉丞恩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同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使犯人隱避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處斷。扣案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個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復被告因前開犯行而獲取之20萬元為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江宇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28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閻道至




選任辯護人  楊偉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951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
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56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如下：
　　主　文
閻道至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使犯人隱避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
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伍拾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
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
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及扣案行動電話壹支（廠
牌：iPhone、含SIM卡壹張）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
    就證據名稱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
    審易卷第56頁）。
二、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於偵查期間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犯罪嫌疑人偵
      訊所陳而得悉偵查中秘密事項洩漏予其他共犯，並指示相
      關共犯將聯繫犯罪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以隱匿該案相關
      共犯之行為所為，分別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非公務員洩漏
      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及刑法第164條第1項使犯人隱避
      罪。
（二）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嫌疑人於調查局、檢察官
      偵查中詢問時陪詢，而得悉相關本件犯行相關嫌疑人供述
      內容、證據資料後，即將所受告知嫌疑人供述內容、相關
      證據資料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所為，為間接正犯。
（三）數罪：
　　　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公訴意旨認屬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顯有誤會。
（四）審酌被告為執業律師，本應自律自治，誠正信實執行職務
      ，維護信譽，遵守法律倫理規範，並維護社會公益，竟利
      用偵查中擔任辯護人之機會，將偵查中應秘密之事項，洩
      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甚至指導湮滅相關罪證之方式使犯
      人隱蔽，違反偵查不公開，並侵害司法發現真實、公正性
      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回犯罪所
      得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稽
      （本院卷第62頁），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所生危害、對於司法偵查相關案件之影響程度
      ，兼衡被告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審酌被告上開2罪所侵害法益情狀，各次犯罪類型
      、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犯罪時間近接，且對象同一
      ，責任非難程度，復衡酌刑罰經濟，受矯治之程度，以及
      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
      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附負擔緩刑之諭知：
　 1、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2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
      ，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定有明文。其次，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
      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亦即，緩刑制
      度係基於刑罰之特別預防，為促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初
      犯改過自新而設，新法且增設附條件緩刑之條件，命行為
      人為一定行為，其有違反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規定，具有撤銷緩刑之效力，可知該規定係基於個別
      預防、鼓勵自新及復歸社會為目的，避免嚴刑峻罰，法內
      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裁量，
      務期裁判結果，臻致合情、合理、合法之理想。故是否宣
      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屬法
      院裁量之範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非字第252號、103年
      度台上字第1325號、101年度台非字第86號、102年度台上
      字第304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586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
　 2、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可徵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交犯罪所得，顯有悔意，可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並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使被告得以改過恪遵法令，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3年，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方式，所為致司法機關偵查之影響，為督促被告恪遵法令，維護律師為在野法曹亦同應維護社會公義之目的，避免再犯，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之緩刑期間，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夠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遵守上開所諭知緩刑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訴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之相關規定，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三、沒收：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本件犯行獲得報酬20萬元，
      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證人蔣文舜、林靖涵、薛筱薰等
      人陳述相符，足認被告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而被告已
      於113年3月26日將上開犯罪所得20萬元繳交國庫，有本院
      收受訴訟款項通知、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按（
      本院審易卷第61至62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但被
      告已自動繳交國庫，故不另為追徵之諭知。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
　 1、按供犯罪所用，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
      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葉丞恩案
      卷資料（誤載為葉承恩），為被告所有並為本件犯行使用
      ，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扣案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
      ，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被告
      雖否認使用扣案行動電話為本件犯行使用，然據證人蔣文
      舜、林靖涵、尤文桀等人所述，均利用行動電話下載通訊
      軟體LINE、FaceTime等與被告聯繫有關犯罪嫌疑人葉丞恩
      於其涉犯毒品案件於調查局、檢查官偵查中之陳述事宜，
      且扣案被告之行動電話並有其與事務所人員以LINE聯繫列
      印資料，即由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收受本件律師費即報酬
      20萬元事宜之對話列印資料在卷可按（偵查卷第15至16頁
      ），可徵扣案行動電話為被告所有，並供本件犯行使用之
      物甚明，被告雖稱其更換過2次行動電話，但未提出釋明
      資料，難以採信，是扣案行動電話1支部分亦依上開規定
      諭知沒收。　　　
　 2、至於扣案被告與高珮騰LINE對紀錄截圖，為調查人員偵辦
      本案列印之證據資料，難認為被告供本件犯行使用，另扣
      案被告所有iPad平版電腦、電腦備份硬碟等物部分，被告
      均否認上開扣案物為本件犯行使用，且均經鑑識，但未查
      獲與本件犯行相關資料，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袋、拆
      封紀錄等翻拍照片附卷可按（偵查卷第357、361頁)，故
      鈞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450條第1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
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
　　被　　　告　閻道至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閻道至為執業律師，明知應依法執行訴訟業務，並應合於律
    師倫理規範，不得有矇蔽欺罔之行為、不得為刻意阻礙真實
    發現之行為、不得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不得以違反公共秩
    序、善良風俗或有損律師尊嚴與信譽之方法受理業務，且依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
    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予執行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明
    知蔣文舜(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涉犯運輸
    第二級毒品等罪嫌，遭本署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偵查，竟仍於民國112年3月23日
    因受蔣文舜委託收受費用新臺幣(下同)20萬元，擔任葉丞恩
    涉犯本署偵辦之112年度偵字第12050號(涉犯運輸第二級毒
    品等罪嫌，業經起訴)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案件之選任辯
    護人，明知於偵查中獲知之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
    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使犯人蔣文
    舜隱避之犯意，於112年3月24日由閻道至指示不知情之尤文
    粲律師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陪同葉丞恩製作偵詢筆
    錄，復至本署製作偵訊筆錄，另陪同至羈押庭庭訊，並於尤
    文粲律師將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閻道至後，遂透過
    行動電話與蔣文舜聯繫，將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
    游綽號「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為「boss000000
    000000oud.com」，暱稱為「蔣哥」等供詞告知蔣文舜，並
    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將檢察官尚在偵查中案
    件應秘密之偵查內容，洩漏予未到案之蔣文舜，使其得以知
    悉偵查過程、內容、目前掌握之事證，以事先勾串同案共犯
    及證人，並先行將行動電話丟棄以湮滅相關事證，以增加檢
    調單位查緝難度，以此方式使蔣文舜隱避。嗣經司法警察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閻道至之住居所、執業
    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
    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
    1個，而悉上情。
二、案經本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閻道至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 2、證明被告明知偵查中內容不得告知證人葉丞恩以外之人之事實。 3、證明被告受證人蔣文舜委託收受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隨即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製作筆錄，並於證人尤文粲律師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後，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游「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等供詞告知證人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之事實。 2 證人尤文律師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並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之事實。 2、證明不得將偵查中案件情形告知案件無關之委託人之事實。 3 證人蔣文舜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得知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後，告知證人蔣文舜，並告知其行動電話不能留之事實。 4 證人葉丞恩、唐欣鈺、張紜榕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證明證人葉丞恩因運輸毒品案件遭拘提後，證人林靖涵與證人唐欣鈺聯繫，提供被告聯絡方式，請證人張紜榕直接與被告聯繫，且毋庸支付律師費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證人葉丞恩遭裁定羈押禁見後，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之事實。 5 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6 本署112年度偵字第12050、19420號等案號起訴書及卷內事證：證人葉丞恩於調詢、偵訊及羈押庭中之筆錄、委任狀影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押票影本、解除委任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證人林靖涵扣案行動電話對話紀錄擷圖、與被告聯繫FaceTime帳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 1、證明被告、證人尤文粲律師與證人葉丞恩簽立委任狀，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證人蔣文舜透過證人薛筱薰、林靖涵與證人葉丞恩之女友、母親即證人唐欣鈺、張紜榕聯繫，支出律師費委任被告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3、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回報後，將偵查中內容透過行動電話告知證人蔣文舜之事實。 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時間軸摘要表、閱卷聲請書、法務部○○○○○○○○接見明細表、被告與案外人高珮騰對話紀錄擷圖 1、證明自被告之住居所、執業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上開物品之事實。 2、證明被告收受證人蔣文舜之律師費後，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後回報之事實。 3、證明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證人葉丞恩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
    外之秘密及同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等罪嫌。被
    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使犯
    人隱避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
    重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處斷。扣案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
    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
    個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復被告因前開犯行而獲取之20萬元為犯
    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同條第3項
    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江宇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28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閻道至








選任辯護人  楊偉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56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閻道至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使犯人隱避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拾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及扣案行動電話壹支（廠牌：iPhone、含SIM卡壹張）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就證據名稱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審易卷第56頁）。
二、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於偵查期間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犯罪嫌疑人偵訊所陳而得悉偵查中秘密事項洩漏予其他共犯，並指示相關共犯將聯繫犯罪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以隱匿該案相關共犯之行為所為，分別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及刑法第164條第1項使犯人隱避罪。
（二）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嫌疑人於調查局、檢察官偵查中詢問時陪詢，而得悉相關本件犯行相關嫌疑人供述內容、證據資料後，即將所受告知嫌疑人供述內容、相關證據資料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所為，為間接正犯。
（三）數罪：
　　　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屬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顯有誤會。
（四）審酌被告為執業律師，本應自律自治，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信譽，遵守法律倫理規範，並維護社會公益，竟利用偵查中擔任辯護人之機會，將偵查中應秘密之事項，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甚至指導湮滅相關罪證之方式使犯人隱蔽，違反偵查不公開，並侵害司法發現真實、公正性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回犯罪所得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稽（本院卷第62頁），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對於司法偵查相關案件之影響程度，兼衡被告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審酌被告上開2罪所侵害法益情狀，各次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犯罪時間近接，且對象同一，責任非難程度，復衡酌刑罰經濟，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附負擔緩刑之諭知：
　 1、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其次，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亦即，緩刑制度係基於刑罰之特別預防，為促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新法且增設附條件緩刑之條件，命行為人為一定行為，其有違反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具有撤銷緩刑之效力，可知該規定係基於個別預防、鼓勵自新及復歸社會為目的，避免嚴刑峻罰，法內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裁量，務期裁判結果，臻致合情、合理、合法之理想。故是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屬法院裁量之範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非字第252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325號、101年度台非字第8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4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586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可徵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交犯罪所得，顯有悔意，可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並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使被告得以改過恪遵法令，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3年，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方式，所為致司法機關偵查之影響，為督促被告恪遵法令，維護律師為在野法曹亦同應維護社會公義之目的，避免再犯，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之緩刑期間，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夠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遵守上開所諭知緩刑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訴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之相關規定，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三、沒收：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本件犯行獲得報酬20萬元，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證人蔣文舜、林靖涵、薛筱薰等人陳述相符，足認被告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而被告已於113年3月26日將上開犯罪所得20萬元繳交國庫，有本院收受訴訟款項通知、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按（本院審易卷第61至62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但被告已自動繳交國庫，故不另為追徵之諭知。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
　 1、按供犯罪所用，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葉丞恩案卷資料（誤載為葉承恩），為被告所有並為本件犯行使用，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扣案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被告雖否認使用扣案行動電話為本件犯行使用，然據證人蔣文舜、林靖涵、尤文桀等人所述，均利用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FaceTime等與被告聯繫有關犯罪嫌疑人葉丞恩於其涉犯毒品案件於調查局、檢查官偵查中之陳述事宜，且扣案被告之行動電話並有其與事務所人員以LINE聯繫列印資料，即由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收受本件律師費即報酬20萬元事宜之對話列印資料在卷可按（偵查卷第15至16頁），可徵扣案行動電話為被告所有，並供本件犯行使用之物甚明，被告雖稱其更換過2次行動電話，但未提出釋明資料，難以採信，是扣案行動電話1支部分亦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2、至於扣案被告與高珮騰LINE對紀錄截圖，為調查人員偵辦本案列印之證據資料，難認為被告供本件犯行使用，另扣案被告所有iPad平版電腦、電腦備份硬碟等物部分，被告均否認上開扣案物為本件犯行使用，且均經鑑識，但未查獲與本件犯行相關資料，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袋、拆封紀錄等翻拍照片附卷可按（偵查卷第357、361頁)，故鈞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
　　被　　　告　閻道至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閻道至為執業律師，明知應依法執行訴訟業務，並應合於律師倫理規範，不得有矇蔽欺罔之行為、不得為刻意阻礙真實發現之行為、不得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不得以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有損律師尊嚴與信譽之方法受理業務，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予執行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明知蔣文舜(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遭本署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偵查，竟仍於民國112年3月23日因受蔣文舜委託收受費用新臺幣(下同)20萬元，擔任葉丞恩涉犯本署偵辦之112年度偵字第12050號(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案件之選任辯護人，明知於偵查中獲知之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使犯人蔣文舜隱避之犯意，於112年3月24日由閻道至指示不知情之尤文粲律師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陪同葉丞恩製作偵詢筆錄，復至本署製作偵訊筆錄，另陪同至羈押庭庭訊，並於尤文粲律師將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閻道至後，遂透過行動電話與蔣文舜聯繫，將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游綽號「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為「boss000000000000oud.com」，暱稱為「蔣哥」等供詞告知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將檢察官尚在偵查中案件應秘密之偵查內容，洩漏予未到案之蔣文舜，使其得以知悉偵查過程、內容、目前掌握之事證，以事先勾串同案共犯及證人，並先行將行動電話丟棄以湮滅相關事證，以增加檢調單位查緝難度，以此方式使蔣文舜隱避。嗣經司法警察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閻道至之住居所、執業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個，而悉上情。
二、案經本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閻道至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
2、證明被告明知偵查中內容不得告知證人葉丞恩以外之人之事實。
3、證明被告受證人蔣文舜委託收受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隨即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製作筆錄，並於證人尤文粲律師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後，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游「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等供詞告知證人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之事實。



		2

		證人尤文律師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並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之事實。
2、證明不得將偵查中案件情形告知案件無關之委託人之事實。



		3

		證人蔣文舜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得知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後，告知證人蔣文舜，並告知其行動電話不能留之事實。



		4

		證人葉丞恩、唐欣鈺、張紜榕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證明證人葉丞恩因運輸毒品案件遭拘提後，證人林靖涵與證人唐欣鈺聯繫，提供被告聯絡方式，請證人張紜榕直接與被告聯繫，且毋庸支付律師費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證人葉丞恩遭裁定羈押禁見後，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之事實。



		5

		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6

		本署112年度偵字第12050、19420號等案號起訴書及卷內事證：證人葉丞恩於調詢、偵訊及羈押庭中之筆錄、委任狀影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押票影本、解除委任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證人林靖涵扣案行動電話對話紀錄擷圖、與被告聯繫FaceTime帳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

		1、證明被告、證人尤文粲律師與證人葉丞恩簽立委任狀，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證人蔣文舜透過證人薛筱薰、林靖涵與證人葉丞恩之女友、母親即證人唐欣鈺、張紜榕聯繫，支出律師費委任被告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3、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回報後，將偵查中內容透過行動電話告知證人蔣文舜之事實。



		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時間軸摘要表、閱卷聲請書、法務部○○○○○○○○接見明細表、被告與案外人高珮騰對話紀錄擷圖

		1、證明自被告之住居所、執業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上開物品之事實。
2、證明被告收受證人蔣文舜之律師費後，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後回報之事實。
3、證明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證人葉丞恩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同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使犯人隱避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處斷。扣案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個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復被告因前開犯行而獲取之20萬元為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江宇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28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閻道至




選任辯護人  楊偉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56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閻道至犯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使犯人隱避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拾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及扣案行動電話壹支（廠牌：iPhone、含SIM卡壹張）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就證據名稱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審易卷第56頁）。
二、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於偵查期間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犯罪嫌疑人偵訊所陳而得悉偵查中秘密事項洩漏予其他共犯，並指示相關共犯將聯繫犯罪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以隱匿該案相關共犯之行為所為，分別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及刑法第164條第1項使犯人隱避罪。
（二）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受僱律師，陪同嫌疑人於調查局、檢察官偵查中詢問時陪詢，而得悉相關本件犯行相關嫌疑人供述內容、證據資料後，即將所受告知嫌疑人供述內容、相關證據資料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所為，為間接正犯。
（三）數罪：
　　　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屬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顯有誤會。
（四）審酌被告為執業律師，本應自律自治，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信譽，遵守法律倫理規範，並維護社會公益，竟利用偵查中擔任辯護人之機會，將偵查中應秘密之事項，洩漏予其他犯罪嫌疑人，甚至指導湮滅相關罪證之方式使犯人隱蔽，違反偵查不公開，並侵害司法發現真實、公正性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回犯罪所得等犯後態度，有本院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稽（本院卷第62頁），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對於司法偵查相關案件之影響程度，兼衡被告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審酌被告上開2罪所侵害法益情狀，各次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犯罪時間近接，且對象同一，責任非難程度，復衡酌刑罰經濟，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附負擔緩刑之諭知：
　 1、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其次，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亦即，緩刑制度係基於刑罰之特別預防，為促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新法且增設附條件緩刑之條件，命行為人為一定行為，其有違反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具有撤銷緩刑之效力，可知該規定係基於個別預防、鼓勵自新及復歸社會為目的，避免嚴刑峻罰，法內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裁量，務期裁判結果，臻致合情、合理、合法之理想。故是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屬法院裁量之範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非字第252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325號、101年度台非字第8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4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586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2、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可徵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主動繳交犯罪所得，顯有悔意，可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並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使被告得以改過恪遵法令，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3年，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方式，所為致司法機關偵查之影響，為督促被告恪遵法令，維護律師為在野法曹亦同應維護社會公義之目的，避免再犯，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之緩刑期間，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夠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遵守上開所諭知緩刑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訴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之相關規定，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三、沒收：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本件犯行獲得報酬20萬元，業據被告陳述在卷，核與證人蔣文舜、林靖涵、薛筱薰等人陳述相符，足認被告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而被告已於113年3月26日將上開犯罪所得20萬元繳交國庫，有本院收受訴訟款項通知、113年贓款字第32號收據附卷可按（本院審易卷第61至62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但被告已自動繳交國庫，故不另為追徵之諭知。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
　 1、按供犯罪所用，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葉丞恩案卷資料（誤載為葉承恩），為被告所有並為本件犯行使用，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扣案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被告雖否認使用扣案行動電話為本件犯行使用，然據證人蔣文舜、林靖涵、尤文桀等人所述，均利用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FaceTime等與被告聯繫有關犯罪嫌疑人葉丞恩於其涉犯毒品案件於調查局、檢查官偵查中之陳述事宜，且扣案被告之行動電話並有其與事務所人員以LINE聯繫列印資料，即由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收受本件律師費即報酬20萬元事宜之對話列印資料在卷可按（偵查卷第15至16頁），可徵扣案行動電話為被告所有，並供本件犯行使用之物甚明，被告雖稱其更換過2次行動電話，但未提出釋明資料，難以採信，是扣案行動電話1支部分亦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2、至於扣案被告與高珮騰LINE對紀錄截圖，為調查人員偵辦本案列印之證據資料，難認為被告供本件犯行使用，另扣案被告所有iPad平版電腦、電腦備份硬碟等物部分，被告均否認上開扣案物為本件犯行使用，且均經鑑識，但未查獲與本件犯行相關資料，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袋、拆封紀錄等翻拍照片附卷可按（偵查卷第357、361頁)，故鈞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51號
　　被　　　告　閻道至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藏匿人犯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閻道至為執業律師，明知應依法執行訴訟業務，並應合於律師倫理規範，不得有矇蔽欺罔之行為、不得為刻意阻礙真實發現之行為、不得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不得以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有損律師尊嚴與信譽之方法受理業務，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予執行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明知蔣文舜(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遭本署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偵查，竟仍於民國112年3月23日因受蔣文舜委託收受費用新臺幣(下同)20萬元，擔任葉丞恩涉犯本署偵辦之112年度偵字第12050號(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業經起訴)運輸第二級毒品等罪嫌案件之選任辯護人，明知於偵查中獲知之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使犯人蔣文舜隱避之犯意，於112年3月24日由閻道至指示不知情之尤文粲律師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陪同葉丞恩製作偵詢筆錄，復至本署製作偵訊筆錄，另陪同至羈押庭庭訊，並於尤文粲律師將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閻道至後，遂透過行動電話與蔣文舜聯繫，將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游綽號「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為「boss000000000000oud.com」，暱稱為「蔣哥」等供詞告知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將檢察官尚在偵查中案件應秘密之偵查內容，洩漏予未到案之蔣文舜，使其得以知悉偵查過程、內容、目前掌握之事證，以事先勾串同案共犯及證人，並先行將行動電話丟棄以湮滅相關事證，以增加檢調單位查緝難度，以此方式使蔣文舜隱避。嗣經司法警察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閻道至之住居所、執業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個，而悉上情。
二、案經本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閻道至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 2、證明被告明知偵查中內容不得告知證人葉丞恩以外之人之事實。 3、證明被告受證人蔣文舜委託收受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隨即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製作筆錄，並於證人尤文粲律師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後，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即供出上游「蔣幹」及其所使用之FaceTime帳號等供詞告知證人蔣文舜，並提醒蔣文舜將使用之行動電話丟棄之事實。 2 證人尤文律師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偵查中筆錄，並將證人葉丞恩偵查中筆錄內容回報給被告之事實。 2、證明不得將偵查中案件情形告知案件無關之委託人之事實。 3 證人蔣文舜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1、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得知證人葉丞恩偵查中供述內容後，告知證人蔣文舜，並告知其行動電話不能留之事實。 4 證人葉丞恩、唐欣鈺、張紜榕於調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1、證明證人葉丞恩因運輸毒品案件遭拘提後，證人林靖涵與證人唐欣鈺聯繫，提供被告聯絡方式，請證人張紜榕直接與被告聯繫，且毋庸支付律師費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證人葉丞恩遭裁定羈押禁見後，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之事實。 5 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於調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蔣文舜指示證人薛筱薰、林靖涵、陳俊偉委任被告，並支付費用20萬元，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6 本署112年度偵字第12050、19420號等案號起訴書及卷內事證：證人葉丞恩於調詢、偵訊及羈押庭中之筆錄、委任狀影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押票影本、解除委任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證人林靖涵扣案行動電話對話紀錄擷圖、與被告聯繫FaceTime帳號通話紀錄翻拍照片 1、證明被告、證人尤文粲律師與證人葉丞恩簽立委任狀，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之事實。 2、證明證人蔣文舜透過證人薛筱薰、林靖涵與證人葉丞恩之女友、母親即證人唐欣鈺、張紜榕聯繫，支出律師費委任被告陪同證人葉丞恩於偵查中製作筆錄之事實。 3、證明被告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回報後，將偵查中內容透過行動電話告知證人蔣文舜之事實。 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時間軸摘要表、閱卷聲請書、法務部○○○○○○○○接見明細表、被告與案外人高珮騰對話紀錄擷圖 1、證明自被告之住居所、執業之理常法律事務所執行搜索，扣得上開物品之事實。 2、證明被告收受證人蔣文舜之律師費後，指示證人尤文粲律師於偵查中陪同證人葉丞恩製作筆錄後回報之事實。 3、證明被告曾至法務部○○○○○○○○律見證人葉丞恩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同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及使犯人隱避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處斷。扣案行動電話1支、平板1台、對話紀錄擷圖影本1張、葉丞恩卷宗資料1本、電腦備份硬碟1個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復被告因前開犯行而獲取之20萬元為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江宇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